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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29号建议的答复

孙欣欣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纺织业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置的建议》收悉,根据建议内容,我局会同市经信局、市综合执法局、市财政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现将办理意见答复如下: 

您建议中反映的纺织业固体废弃物问题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范畴，主要来源为服装、拖鞋和化纤企业。我市一直鼓励企业自主再生利用纺织类废物，对于不能再生利用的纺织类废物进行无害化焚烧或综合利用（做成燃料棒或人造纤维板等）。以下是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高度重视纺织类固废处置。为减少纺织类固废乱倾倒现象，自2017年开始，纺织类固废集中的镇（街道）已建成纺织类固废的专门收运体系，并由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进行协同焚烧。2023年，市政府专门召开专题会议，再次明确纺织类固废依托环卫部门进行收集、运输并由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另外，我市还出台了服装（童装）、拖鞋等再生利用行业整治淘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按照“谁污染，谁承担，谁付费”的原则，建立垃圾有偿清运制度，从而杜绝服装（童装）、拖鞋行业工业垃圾的随意倾倒。我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依托浙江省固废管理平台，压实属地监管管理职责，将固废收运家数和收运量纳入镇（街道）年度考核任务。同时，通过卫星遥感、人工巡查等方式排查工业固废堆场，对于发现的堆场，督促属地第一时间清理。

（二）加大利用处置设施建设。一是加强焚烧设施能力建设。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在原有三台焚烧炉的基础上，完成8号炉扩建，总焚烧能力从2250吨/日增加到3000吨/日，充分解决我市可焚烧类一般工业固废焚烧需求。二是加强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宁波一木亿森新材料有限公司利用纺织废料制造人造纤维板项目已建成投运，年利用纺织废料能力达10万吨/年，解决了我市纺织类固废的综合利用问题。三是加强综合填埋场项目建设。2023年8月完成市东部固废资源化利用一期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16.1万立方，解决了我市填埋类一般固废的出路问题。

（三）推进收运体系建设。在环卫收运的基础上，统筹谋划一般工业固废收运分拣中心建设，分别在慈东滨海区、新浦镇、坎墩街道和周巷镇建设4个一般工业固废分拣中心，形成覆盖全市的收运体系。四家分拣中心也可以对我市纺织类废物进行收运，经分拣后运送至相应处置和利用单位进行无害化利用处置。截止2023年底，全市约14000余家企业与分拣中心签订收运协议，年收运量约4000吨。

（四）推进工业绿色制造和产业治理。积极推行星级绿色工厂创建和企业清洁生产审核，2023年，三星级绿色工厂创建90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48家。开展再生塑料行业整治提升，推动企业工艺设备升级和环保处理设施等进行全面改造提升，进一步提升废旧塑料利用效率。加大再生化纤企业培育，将规模较大的再生化纤企业列入工业固废再生利用重点企业名录库。
最后，十分感谢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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